
2024臺灣工藝獎-創作獎 

通過初選作品 送件須知 

 

一、 送件時間：113 年 9 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至 9 月 14 日（星期六），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

止。逾時送交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（含貨運寄達）。如遇政府公告停班日則不受理收件並

順延收件一天。 

二、 送件地點：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（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

41 號）。交通方式請參閱下頁附錄。 

三、 送件會場禁止逗留參觀、拍照、飲食及觸摸他人之作品。 

四、 請參獎者詳細填寫報名簡章之【附件 1-個人資料供同意書與參獎切結書】、【附件 5-實

體作品送審存根聯】及【附件 8-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】，於辦理送件時一併繳交。 

五、 作品請妥善包裝，四面需為完整堅固可重複使用之包裝箱，防止日後巡迴展裝箱搬運時產

生損壞，如無完整包裝方式，不予收件；作品收件後，包裝箱將暫存於本館。 

六、 請填妥報名簡章之表格【附件 3-實體作品送審外箱黏貼表-正上方】並附貼作品照片 1 張

及妥報【附件 4-實體作品送審外箱黏貼表-側邊】，分別黏貼於包裝箱上方與側邊。 

七、 請作者盡量親自送件，自行將作品放置於會場指定位置並完成檢核簽署。如您採用貨運或

郵寄，作品送抵會場開箱及佈展時若有損壞，本中心恕不負賠償責任。 

八、 收件現場備有推車、鋁梯與開箱用電動起子；會場牆面不可上釘，已預留作品展出平台、

軌道與掛鉤，如您作品需特殊展示用具請自備（如人檯或特殊懸吊）。 

九、 本中心為作品投保期間為：作品抵達本中心收件處拆箱並完成檢核簽署為起始，直至作品

於本中心規定領件截止時間為終止。 

十、 決選結果將於另公告於官網，未通過決選者將函發通知退件日期及程序，辦理退件時請持

報名簡章【附件 5-實體作品送審存根聯】收據領回作品，逾期未領者，視同放棄作品，由

本中心全權處理參賽作品。 

十一、 本中心得視情況需要，得變更報名、收領件、展覽等各項日期及地點，相關訊息將公

告於本中心官網。 

十二、 如您對送件流程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，請電洽或電郵詢問 

        楊小姐 02-23887066 轉 123 電郵 swyang@ntcri.gov.tw  

        葉小姐 02-23887066 轉 113 電郵 vira@ntcri.gov.tw  

 

 

 



附錄-交通指引 

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（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1 號） 

 

1.台北分館外觀，位於建國中學正對面，

徒步者請沿本館外牆繞至左側後方。 

 

2.開車者由南海學園閘門進入。(南海路為

單行道，台北分館在車道右側) 

 

3.進入南海學園將看到台北分館行政辦公

室入口。 

 

4.工作人員將引導停車，或請按對講機詢

問。 

 

 


